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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委托经营管理方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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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温州市船舶委托经营管理现状 

    运输船舶委托经营管理是交通部为落实个体船舶企业化经营管理而推出的一项重要措施。浙江省

港航管理局按照交通部要求，2005年对个体船舶提出了实行公司化管理的思路，并将这项工作列为

“十一五”重点工作，温州市从事省际运输的个体船舶开始了公司化的经营发展模式。目前，温州个

体经营的沿海船舶全部采用了委托经营管理方式从事国内水路运输。 

    温州作为沿海城市，近几年来，海上运输业有了长足的发展。2008年7 月底，全市沿海货运企业

共有33 家，运力达343 艘、54.27 万吨。目前全市委托管理企业21 家，委托管理船舶227 艘，25.56 

万载重吨，分别占总数的63.6 %、66.2 %和47.1 %。全市拥有20艘以上委托经营管理船舶的企业有14

家。在委托管理船舶中，1000载重吨以下196艘，占企业委托管理船舶总数的87.5%，1000-3000载重吨

船舶10艘；3000吨以上21艘，最大的托管单船为13561总吨。 

    委托经营的方式比过去的挂靠方式有所进步，这种方式对个体船舶的改造、运力结构调整方面发

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船东来说，这种方式能使他们以较小的代价取得经营资质权；对从事委托经

营的企业来说，提高了现有管理资源的利用率，降低了整个公司的管理成本，增加了收入；对管理部

门来说，便于通过企业及时向船舶传达有关航运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的信息， 掌握船舶动态，缓解

了运力空前快速增长与管理力量有限增长之间的矛盾；从整个行业来说，运输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制度

改变了过去挂靠方式中个体船舶“散兵游勇”的经营方式，有力地促进了个体船舶的企业化经营管理

工作，提高了船舶的安全管理水平。 

    委托经营管理方式通过三年的运作，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安全事故居高不下成了不容忽视的社

会问题。2007年全市共发生重大海上事故16  起，死亡7人，沉船12 艘；其中委托经营管理的船舶发

生重大事故10 起，死亡5人，沉船9艘；分别占到总数的62.5 %、 71.4 %和75 %。主要以1000载重吨

以下船舶和运砂运石船为多数。 

    二、委托管理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1.公司管理与实际经营权、所有权分离 

    个体船舶以委托经营管理的方式参与公司化经营，其动机就是取得船舶经营资质。所以，船舶所

有权、实际经营权还集中在船东手上的情况下，目前的委托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挂靠”。

公司管理与实际经营权、所有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突出，个体船舶业主片面强调经济利益而忽

视安全，我行我素不服从管理，托管企业因缺乏制裁手段而难以管理，致使个体船舶事故隐患严重。 

    2.受托企业轻投入，公司管理松散 

    全市委托企业对委托经营船舶所收取的管理费很低，一般按船舶载重吨每月每吨1—2元收取（一

年按十个月计算），一艘1000载重吨的船舶每年只能收取1—2万元的管理费用， 而按《委托经营合

同》要求负责船舶的经营和安全管理，可这笔管理费用只能维持公司一般的管理费用，对一些技术设

备、通讯以及人员的培训不愿意投入。公司对受托船舶进入门坎较低，管理松散，公司制度无法落

实，成了摆设。 

    3.个体船员文化素质低，安全意识淡薄 

    个体船东很多都是转产、转业的渔民，特别是运石、运砂船舶，自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缺少船员

专业知识和能力，不能对船上设备进行正确有效的使用和保养，造成船舶安全状况的恶化；同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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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淡薄，很多船东受利益驱动，超载运输，私自改装船舶现象极为严重。 

    4.受托企业连带赔偿责任不堪承受 

    委托经营船舶发生安全事故以后，事故的赔偿、经营损失的连带赔偿责任，要由受托企业来承

担，委托管理费用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相比远远不成比例，船舶出现一例严重安全事故企业可能面临

倒闭的风险，受托企业背上重大的风险责任。 

    5.委托经营管理的机制不完善 

    交通部对委托经营管理的进入机制有明确的规定，但对不服从公司日常管理，多次违反《委托经

营管理合同》的处理机制却没有跟上。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解除合同要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但

一些船东不予配合时，船舶证书（国籍证书、船检证书、营运证等）无法变更经营人，出了安全事故

时，企业还是要承担责任，为此套上了解不开的绳索。 

    三、加强委托船舶经营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1.加大安全设施投入，掌控船舶动态 

    委托经营管理方式引起政府关注与重视的根本原因是安全问题。在安全管理问题上，要改变目前

管理模式，运用安全方面的科技成果、加大安全投入，使企业能全面掌握委托船舶的动态方位。运用

GPS卫星定位技术，使企业能实时掌握委托管理船舶的动态方位，加大管理力度，在船舶处于危险海域

时，及时提醒船舶落实各项安全措施。这样也使管理部门的监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改变托管

企业“船（长）东不报，连船舶动态都无法掌握”的尴尬局面。 

    2.加强托管公司的管理，明确“责、权、利” 

    要改变委托经营管理现状，一是规范委托经营管理公司的经营行为，认真履行委托经营管理职

责；二是加强委托经营合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内船舶运输经营资质管理规定》、

《浙江省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企业与船东之间的“责、权、

利”的关系，切实落实安全责任。 

    ——完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建立健全合同约束机制，明确规定双方在运输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

同中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当出现违反合同的要素时，合同自动解除，以解决目前一方违反合同约定

而另一方无法“单方面”解约的困境，加大对船东的约束。 

    ——严格船员调配制度。落实船员调动先由经营人出具调令单，以委托管理企业的名义经海事部

门确认来完成。但在实际中有些委托管理船舶的船员调动是由船东自己调配的，根本没有通过企业，

从而造成企业对托管船舶船员管理的失控。在今后的管理中，如果没有企业开具的调令单或相关证

明，海事等相关部门将不予受理，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船员流动无序的局面。 

    ——明确委托管理船舶的数量限制。从事委托经营管理船舶的企业，在接受委托经营的船舶要有

数量限制。以保证企业及时掌握船舶每日动态，落实船舶的安全管理制度，应建立对从事委托经营公

司的管理能力评定制度，根据公司资质情况高低允许其管理相应数量的委托经营船舶，实行最高限额

管理政策。 

    ——放开委托管理船舶的费率控制。目前舟山的委托管理船舶的吨位大小不一，船况良莠不齐，

船员素质更是差别甚大，有的委托船舶甚至是跨行政区域管理，对不同类型的船舶，企业在管理方面

的成本相差甚远，但费率方 面基本上是一刀切，特别是上限不能突破。今后对委托管理船舶的费率应

适当放开，好船低价，差船适当高价----实行下限不得突破，上限不封顶的费率协商制度，这样能提

高企业的管理积极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老旧船舶的更新速度。 

    ——建立风险金制度与“黑”名单制度。对委托经营管理的船舶，应适当实行“押金”制度 ，由

企业制定政策，并进行公证，主要是以经济杠杆使船东服从企业的管理。目前在舟山普陀地区已有企

业在进行操作，一般收取2-3万元的押金，从有关对企业的调研来看，企业管理关系“顺”了不少。 

对一些无证、缺证的船舶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建议在全省先建立“黑名单”制度，在全省范围内进行

查处，使船员证书不到位、无证（缺证）船舶没有生存的空间。 

    3.加大安全监管和扶持力度，创造和谐环境 

    创造和谐的托管环境，政府、主管部门、企业、船员等部门应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一是加强对

从业人员的素质教育，增强他们的自我安全防范意识；二是加强现场的安全监管力度，减少事故的发

生率；三是管理部门要督促他们认真履行《委托经营合同》中的义务和权利，理顺双方的管理与被管



理关系，使托管船舶业主自觉服从管理，企业也将托管的船舶视同本企业船舶一样进行管理，形成和

谐的托管环境；四是政府出台相关航运业的政策时，应关注“弱势群体”。由于渔业资源的衰退，政

府实施渔民“双转”政策后，全市有相当部分来自渔民的经营者，以从事船舶运输业来养家糊口。此

类船舶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经济效益不明显，企业往往不愿意接受将其纳入委托经营管理，个体船

舶托管费用也负担较重。对于此类船舶，政府应考虑在政策上予以优惠，加大扶持“双转”渔民的力

度，如免除其一定的税费，将免除的税费作为委托管理费用补贴给愿意接受此类船舶的公司,使此类船

舶也能得到真正的公司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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